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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上海市白玉兰人才计划浦江项目实施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，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

略，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，持续扩大人才对外开放，实施更

积极、更开放、更有效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，吸引集聚海外优秀

留学人员等海外高层次人才，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以

下简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）、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市科委）按照有关规定联合设立上海市白玉兰人才计划浦江项

目（以下简称浦江项目）。 

第二条 浦江项目主要资助近期回国来沪工作和创业的留学

人员及团队等海外人才，包括： 

（一）应聘来本市从事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研究的留学人员

及团队； 

（二）在本市创办企业的留学人员及团队； 

（三）其他本市特殊急需的留学人员及团队。 

第三条 浦江项目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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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C 类（社会科学）申请者应在国（境）外连续学习或

进修 1 年（含）以上，并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 

（一）具有博士学位； 

（二）具有硕士学位，并被聘任为本市高校、科研院所、新

闻机构等单位副高级（含）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； 

（三）具有硕士学位，并在本市金融、法律等单位担任中高

级管理职务； 

（四）具有学士（含）以上学位，并在本市文化艺术单位

担任副高级（含）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或者具有硕士（含）以

上学位且被聘任为本市高校等单位艺术类中级（含）以上专业

技术职务； 

（五）创办文化产业类经济实体的，参照 B 类企业创业类申

请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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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申报 

第十三条 浦江项目管理办公室通过“上海国际人才网”“上海

科技”网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等相关网站发布年度

申请指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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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管理和考核 

第二十条 受资助者应按要求填写计划任务书，编制经费预

算，同时其所在单位与管理办公室签订书面协议。 

第二十一条 协议签订后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或市科委向

申请者所在单位账户拨付项目经费，用于受资助对象完成协议规

定的工作。资助经费专款专用，经费管理按照国家及本市相关规

定执行。 

第二十二条 协议到期后三个月内，受资助者应按要求提交项

目验收申请表、自评报告、科技报告，或总结报告、预算执行情

况表（经费决算表）等资料，经所在单位审核后报送管理办公室

验收或备 或备 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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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附则 

第二十六条本办法自 2023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8

年 5 月 31 日。 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市科委负责

解释。 

 


